鞍山师范学院更改成绩申请表

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
	学年学期
	20    — 20    学年第    学期

	课程名称
	
	考核方式
	考试/考查

	开课部门
	
	任课教师
	

	学生所在学院
	
	学生姓名
	

	班级
	
	学号
	

	更
改
成
绩
原
因
	教师签字：      年  月  日

	
	平时成绩
	卷面成绩
	总成绩

	原成绩
	
	
	

	更改后成绩
	
	
	

	部门对成绩更改情况的说明及处理意见
	部门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 年  月  日

	教务处意见
	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 年  月  日

	操作处理
	操作员
	
	日期
	


注：1.本表一式三份（开课部门、学生所在学院、教务处各留存一份）。
    2.若涉及多个学生，可以增加附件。
